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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
2021年度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局，沿海各港口中心（局），省高指、省公路

中心、省港航中心、省运输中心、省交通质安中心、省交通造价

站:

根据《福建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考核管理办法（2021年修

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决定开展 2021 年度交通建

设市场信用考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本年度交通建设养护市场从业单位考核对象具体见附件

1-4。



— 2 —

二、考核结果报送

为提高考核工作的公正、公平，规范报送渠道，方便省厅及

时汇总、评定，各考核单位应独立评分，并按以下要求汇总报送

评分结果。

（一）设区市（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通知设区市（区）

公路中心（局）、县级交通主管部门。除填报本单位对普通国省干

线公路建设（含项目法人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、内河水运（含项

目法人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，涉及三明市、南平市）、运输场站（含

项目法人，仅涉及宁德市）项目考核评分外，还要汇总设区市（区）

公路中心（局）对辖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（含施工、监理），

县交通局对辖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（含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

的考核评分，汇总后报送省厅。

（二）沿海各港口中心（局）负责填报本单位评分结果并报

送省厅。

（三）省高指负责通知各设区市（区）高指填报对高速公路

项目的评分结果。除填报本单位评分结果外，还要汇总审查专家

对设计单位及设计咨询单位的考核评分，汇总后报送省厅。设区

市（区）高指负责汇总辖区内高速公路项目法人对项目从业单位

的考核评分以及设计咨询单位对设计单位的考核评分，汇总后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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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省厅。

（四）省交通质安中心负责通知各设区市（区）及县级交通、

沿海港口质监部门。除填报本单位考核评分外，还要汇总各设区

市（区）及县级交通、沿海港口质监机构对受理监督的普通国省

干线公路建设养护（含项目法人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、水运工程

项目（含项目法人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从业单位的考核评分，

汇总后报送省厅。

（五）省交通造价站负责通知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、沿海港

口造价部门。除填报本单位考核评分外，还要汇总各设区市（区）

交通、沿海港口造价部门对辖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、水运工程项

目业主、设计单位的考核评分，汇总后报送省厅。

（六）省公路中心、省港航中心、省运输中心负责填报本单

位评分结果并报送省厅。

（七）年度考核综合得分报送要求:设区市（区）交通主管部

门、设区市（区）高指、沿海各港口中心（局）及省直相关主管

部门严格按附件格式（含备注）对照以上要求汇总后，于2022

年2月14日-15日通过福建省公路水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

统（以下简称信用信息管理系统）填报上传，并将正式书面材料

同日报送省厅，电子版同时发送至联系人OA邮箱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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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sjtthlb@126.com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为保证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考核名单与附件 1-4的考

核名单一致，各考核单位要对照附件，抓紧对信用信息管理系统

中考核名单组织审核完善到位。纳入考核的从业单位及从业人员

原则上按照附件执行，不能调整。2022 年 1月 27日前，省高指、

省公路中心、省港航中心、省运输中心、省交通质安中心要从信

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审核确认分行业年度考核名单并报送省厅,由

省厅在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公布。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年度考核

名单如与附件不一致或未及时审核完善的，以及考核结果逾期未

报送的，省厅将视情通报并在绩效考核中予以扣分处理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局要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及本

辖区制定的农村公路考核实施办法，加强农村公路信用考核工作

的组织和实施，确保考核取得实效。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局要在

1月底前将本辖区农村公路考核定级结果报送省公路中心汇总

（联系人：姜榕垚，0591-87078186），省公路中心汇总后于 2022

年 2月 15 日前将全省农村公路考核定级结果报送省厅（建管处）。

农村公路考核相关工作不从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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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1 年度信用考核单位名单（高速公路）

2.2021 年度信用考核单位名单（普通国省道）

3.2021 年度信用考核单位名单（水运工程）

4.2021 年度信用考核单位名单（运输站场）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2年 1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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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改委，各设区市（区）高指，厅政法处、驻厅纪检组。


